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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桃園市新明國民小學實施法定議題課程 教學活動彙整表 

 

  說明： 

  1.實施時段:指非領域課程之時段。 

  2.實施對象：年級、班級或跨學年之說明。 

  3.實施方式：如搭配校訂課程之閱讀課……。 

  備註: 

  1.性別平等教育： 

國民中小學除應將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外，每學期應實施性別平教育相關課程或活動至少 4小時。

(性 

別平等教育法,第 17條) 

  2.家庭教育： 

 （1）在正式課程外實施之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，應依學生身心發展、家庭狀況、學校人力、物力，結合

社區資源為之，並於學校行事曆載明。(家庭教育法施行細則,第 5 條) 

 （2 )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每學年應在正式課程外實施 4小時以上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，並應會同家長會辦理

親職教育。(家庭教育法,第 12 條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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